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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06952.htm 商务部、财政部关于

做好2007年“东桑西移”工程蚕茧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（商

财发〔2007〕144号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）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

、财政厅（局）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

主义新农村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

略方针，加快茧丝绸行业结构调整，商务部、财政部决定在

“十一五”期间实施“东桑西移”工程。为此，在2006年支

持50个蚕茧基地建设的基础上， 2007年将继续支持中西部地

区建设蚕茧基地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申报要

求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继续按照《商务部关于实施“东桑西移

”工程的通知》（商运发〔2006〕190号）、《商务部关于“

东桑西移”工程国家支持蚕桑基地项目建设规范的通知》（

商运发〔2006〕211号）、《商务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06年茧

丝绸基金工作的通知》（商财发〔2006〕282号）等文件的相

关要求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、扶强扶优的原则，积极引

导推荐符合条件，特别是地方重点培育、在基地和新农村建

设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龙头企业和配套蚕种场申报项目。其

中，蚕茧基地建设的起止时间为2006年10月－2007年12月底，

建设要求和补贴标准与2006年项目相同，建设内容可扩大到

柞蚕（柞蚕基地建设标准见附件1）。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

于2007年5月15日前将本省2007年拟承担项目单位的《2007年



度“东桑西移”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申报材料》（见附件2）、

《各省（区、市）“东桑西移”工程2007年度规划建设项目

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以及项目可行性报告上报商务部（市场

运行司，下同）。 原则上，中西部地区2006年鲜茧产量超过1

万吨的省份向商务部推荐项目不超过5个，其他中西部省份（

含柞蚕区）推荐项目不超过2个，中央单位在中西部地区建设

的项目按程序逐级上报的同时抄报商务部。 有关材料报送格

式可从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网站（http：//scyxs.mofcom.gov.cn/

）下载，材料报送时以电子邮件（jsb322@126.com）和纸质文

件（一式两份）两种方式同时报送。 二、严格审核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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